附件1：

2026年鄂温克族自治旗产品质量
监督抽查计划

一、监督抽查的实施
本次监督抽查按照“双随机”要求，在生产、销售企业名录库中随机选择被抽查企业，由政府购买服务中标的检验机构具体实施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做好相应工作。
二、监督抽查的范围
（一）机械及安防产品（10种产品）：
1、消防器材：手提式灭火器
[bookmark: OLE_LINK1]2、车辆及相关产品：车用柴油、车用汽油、车用尿素水溶液、电动自行车电池、电动自行车充电器。
3、醇基燃料、车用压缩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管道天然气。
（二）轻工产品（4种产品）：
1、家化产品：卫生洁具清洗剂。
2、家用燃气用具产品：燃气软管、减压阀。
3、其他：烟花爆竹。
（三）电子电器类（4种产品）：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2]1、家用电器：电热水壶、电热毯、电磁灶
2、电子产品：移动电源 
（四）日用消费品（7种产品）：
1、儿童学生用品：校服、儿童及婴幼儿服装、儿童玩具、学生文具、童鞋。
2、可降解塑料制品：普通塑料购物袋、可降解直接接触食品塑料购物袋。
（五）建筑装修装饰材料（4种产品）：
1、建筑材料：建筑门窗、水泥、防水材料。
2、装饰装修材料：聚乙烯（PE）管材。
（六）电工及材料产品（1类产品）：
电线电缆。
（七）食品相关产品（4类产品）：
食品包装膜袋、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、食品用洗涤剂、食品接触用不锈钢制品。
（九）污染防治重点产品（1种产品）：
煤炭。

